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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步態涼鞋，其係以成對方式穿著，而能增加行走時的舒適性及確保腳步健康者，其
包括：一本體，其對應腳部而形成一彎弧狀的罩體結構，且該本體之前端設有一分隔部

以將大拇指及其他四支腳指作區隔，以及在該本體周圍設有複數個第一固定部；一足弓

支撐板，設於該本體底部以形成一容置空間，且該足弓支撐板中央部位為對應腳部足弓

的位置，以及該足弓支撐板係間隔設有複數個第二固定部；一第一鞋底，連接設於該第

一固定部及該第二固定部之間，以使該第一鞋底位於對應腳部大拇指的位置；一第二鞋

底，連接設於該第一固定部及該第二固定部之間，以使該第二鞋底位於對應腳部其他四

支腳指的位置，且該第二鞋底並排間隔設於該第一鞋底之一側；及一第三鞋底，連接設

於該第一固定部及該第二固定部之間，以使該第三鞋底位於對應腳部足跟的位置，且該

第三鞋底並排間隔設於該第一鞋底與該第二鞋底之一側；據而在穿著時，該第一鞋底、

該第二鞋底及該第三鞋底分別被定義成相互獨立的三個區塊，其中該第一鞋底係對應大

拇指及其延伸的足掌，該第二鞋底對應該其他四支腳指及其延伸的足掌，以及該第三鞋

底對應該足跟的部位。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步態涼鞋，其中，該本體係由一包覆片及一擋片構成，該
包覆片對應包覆腳部的外圍，以及該擋片設於該腳部正面上方，使該分隔部位於該擋片

上。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述之步態涼鞋，其中，該包覆片二側分別沿著該第三鞋底二側
往前往上延伸設有複數個拉帶，且該每一拉帶設有一第一穿孔，以供穿設一鞋帶。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項所述之步態涼鞋，其中，該鞋帶係為彈性材質製成的繩體，且於
該鞋帶上設有調整鬆緊用之一鞋帶扣。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之步態涼鞋，其中，該鞋帶扣內部活動設有一按壓鍵，該按
壓鍵設有一第二穿孔以穿設該鞋帶，透過該按壓鍵與該鞋帶扣相互干涉後而固定該鞋帶

的位置。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所述之步態涼鞋，其中，該擋片設有一第三穿孔，使該鞋帶穿過
該第三穿孔後再依序穿過該每一第一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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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6項所述之步態涼鞋，其中，該足弓支撐板係呈 Y字形帶狀結構體，
且對應足弓處係隆起設置。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7項所述之步態涼鞋，其中，該第一鞋底的表面佈滿設有一第一止滑
部、該第二鞋底的表面佈滿設有一第二止滑部，以及該第三鞋底的表面佈滿設有一第三

止滑部。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為本創作較佳實施例的結構示意圖。
圖 2，為本創作較佳實施例行走時的狀態示意圖(一)。
圖 3，為本創作較佳實施例行走時的狀態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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